
闽卫科教函〔2024〕1063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征集 2024 年
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需求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疾控中心，委

直属各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省卫健委拟组织实施 2024 年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，现向

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征集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需求，具体要求如

下。

一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研究期限原则为 4 年，最长不

超过 5 年，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的在编在岗人员，且是实际

主持研究工作的人员。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资格，项目结束时负责人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。已承担省卫生健

康科技计划项目未结题及已申报 2024 年其他类型省卫生健康科

技计划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2024 年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

项。

（三）项目资助强度约 300 万元/项，其中省级财政资助 200

万元，项目承担单位配套 100 万元，承担单位应确保配套资金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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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厦门市项目由厦门财政经费资助。

（四）项目目标任务应明确具体，体现项目创新性，预期技

术指标应量化可考核，在项目完成时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

技术成果。

（五）重大科研专项鼓励医疗卫生机构统筹基础与临床资

源，联合高等院校围绕重大疾病临床新技术和公共卫生领域核心

技术开展联合攻关，鼓励在综合性医院开展中西医协同临床研究

和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。

二、征集工作要求

本次需求征集采取限额推荐的方式，各单位推荐名额详见附

件 1，若推荐项目数大于 1 项，请按照优先程度排序。请各项目

申报单位编写项目需求简介（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2），并填写《汇

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请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

局汇总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需求简介及《汇总表》于 6 月 14 日

前报省卫健委科教处。省疾控中心，委直属各单位，福建医科大

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请直接报送。电子版通过福建省

一体化协同办公平台发送省卫健委科教处蒋琦琳邮箱。

联系人：省卫健委科教处 蒋琦琳，黄丽美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32721，87272910

附件：1.各单位推荐数

2.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需求简介编制提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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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4 年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需求征集汇总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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